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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贾某某，男，住所（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宋文强，局长 。
第三人：乳山市某屋，住所（联系地址）：乳山市城区。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决定终止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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